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3頁

教育部體育署　函

地址：10489臺北市朱崙街20號

承辦人：陳怡旬

電話：02-87711870

傳真：02-87731435

電子信箱：alicechen@mail.sa.gov.tw

受文者：中華民國射箭協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1月8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體署國(一)字第107000139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107D001011_107D2000431-01.docx)

主旨：本署審議通過補助貴會辦理107年度國際體育交流工作計

畫經費新臺幣15萬3,600元（詳如附表），請確實依說明事

項辦理，相關執行成果將納入下年度補助審查參據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署106年12月15日召開「107年度補助國際體育交流

活動第1次審查會議」決議辦理，並復貴會106年10月26日

國箭祝字第1060000248號函。

二、本署審議通過貴會107年度國際體育交流工作計畫經費新

臺幣15萬3,600元，請依前揭額度調整工作計畫，將計畫總

表、經費分析表、各項分表（各分項活動應確實依實際支

用情形配置補助款與自籌款支用額度及比率）併同領據（

補助額度二分之一）送署核辦，辦理撥付第1期款；另107

年度本署推展國際體育預算尚未經立法院審議通過，補助

經費將視立法院審議結果進行調整及預算法第54條規定辦

理。

三、前揭核定經費限用於邀訪外賓及出席國際會議，不得流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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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其他業務，並應積極籌募社會資源，納入統籌運用範圍

。經本署核定補助之活動，應依核定計畫內容確實執行，

如需調整變更，請敘明理由於事前調整年度計畫報署備查

，本署將不再個案增補任何經費。

四、本案經費支用、請撥及核結事宜，請依「國際體育交流活

動推動及補助辦法」、「教育部體育署辦理國際體育交流

活動補助作業要點」及「全國性民間體育活動團體經費補

助辦法」相關規定辦理；並應檢附各計畫執行成果，詳列

支出用途及列明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及各機關（構）實際補

（捐）助金額併本署補助經費之原始支出憑證，辦理經費

核結；第1期經費執行率達80%，即應送本署辦理核結並請

撥第2期經費；第2期經費之核結，應於107年12月15日前

完成。

五、貴會請確實瞭解接受本署補助經費係屬政府之公款，如未

依核定補助用途執行，或不法挪用、虛報、浮報及不實單

據報銷等情事，均涉及刑事責任；相關刑法條文請參酌第

214條(致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事項於公文書罪)、第216條(

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)、第336條第2項(業務

侵占罪)及第339條第1項(普通詐欺罪)之內容。

六、本署核定補助邀請外賓及出席國際會議，請積極透過官網

、社群、研習、出版品、宣導品等多元管道，加強行銷國

際體育交流成果之圖文宣傳及資訊分享；出席會議代表以

貴會業務相關人員為優先考量；返國報告並請摘述重要資

訊上傳官網，供外界瀏覽。

七、貴會出席本署舉辦研習會等重要活動及辦理經費核結情形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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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亦將列入下年度補助審查經費之參考。

正本：中華民國射箭協會

副本：本署主計室、政風室、國際及兩岸運動組 2018-01-09
16:31:03



中華民國射箭協會 107年度國際體育交流工作計畫經費核定表 

項目 協會預算 補助經費 

分配額度 

核定分項活動 備註 

出席國際

會議 

86,200  59,200  

2018亞洲射箭總會執

行委員會會議; 1月; 

泰國 

1. 限補助一人

出席。 

2. 補助科目以

國 外 交 通

費 、 膳 宿

費、保險費

及出國證照

費為限。 

邀請外賓

訪華 65,000  34,000  

亞洲射箭總會秘書長; 

Sung-Ho UM ; 韓國

籍 ; 7月 

  補助科目以  

膳宿費、國外

交通費、國內

交通費為限。 

  

  

  

  

95,000  52,000  

印度射箭協會秘書長

暨亞洲射箭總會副會

長; Anil KAMINENI ; 

印度籍; 7月 

70,000  40,000  

泰國射箭協會會長暨

世界射箭總會首席副

會長 Mr. Sanguan 

KOSAVINTA 

協會預算

總計 
269,600 

   

補助經費  
153,600 

 補助比率 

56.97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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